《中国茶艺》毕业生就业协议书
 

甲方:
乙方: 

 

为维护甲、乙的合法权益，解除学生、家长对就业的后顾之忧，甲乙双方自愿签订本协议书，履行各自的责任，维护各自的权益，协议内容如下：
    1、甲方郑重向乙方承诺:凡是报考泉州师范学院《中国茶艺》大专专业,经预先面试通过,并被正式录取(正式录取以学校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为准),乙方毕业后,由甲方负责安排工作，100%包就业。并在毕业后的三年之内免费为已就业的毕业生提供跟踪服务。

2、工作单位包括安溪铁观音集团、八马茶业有限公司、华祥苑茶业有限公司等全国各大相关茶企业,工资待遇属同行业中等以上，每月不低于1500元。
    3、因甲方原因学生毕业后,不能安排工作的,由甲方退回乙方所交培养费一半，学历文凭照发。
    4、甲方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和上级教育部门的要求,对乙方实施教育培养。

5、乙方必须认真学习,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,各门课程考试合格,并获得毕业证书和相应的专业技术等级证书。
    6、乙方必须按照学校规定,按时交清各类费用（学费、技能培训费、书籍费、报考费、住宿费、保险费、班费等）。
    7、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,甲方不负责安排工作,费用不退,后果自负。
    (1)没有获得毕业证书和相应的专业技术等级证书；
    (2)乙方严重违反上级教育部门颁发的有关规定,被责令退学或 者就读期间受过处分到毕业前还没撤销的；
    (3)乙方因身体健康条件不符合用人单位的标准要求；
    (4)中途自行终止学业的；
    (5)不服从学校统一安排或经学校多次推荐仍未被用人单位录取的；
    (6)定向实习期间因表现不好被用人单位退回的；
    (7)未交清有关费用的；

(8)实习期间及毕业后不按规定与学校保持联系，致使学校无法实施就业安排的。

8、经老师、同学、家长、亲友介绍或本人直接联系就业等，均视为甲方安排就业。

9、个人已经就业，仍撒谎要求赔偿的，甲方不仅不予赔偿，还要终止对乙方提供的一切就业服务。
    10、本协议在学生开学报到后生效，当毕业学生被用人单位正式录用后，该协议自行终止。
    11、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以上条款,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代表签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:学生签名:
甲方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签名

2008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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